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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背景 

 

 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(第344章)(《條
例》)提供法律框架，讓業主合力履行
管理大廈的責任。 

 

 上一次修訂：2007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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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背景 

 

 2011年： 成立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 

  檢討委員會 

 

- 主席：鍾沛林律師 

- 成員：物業管理、法律、建築、工程界
別專業人士以及立法會議員 

- 增補委員：資深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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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背景 

 

 2013年：發表中期報告 

 兩份指引 

- 《委任代表出席業主立案法團大會》 

- 《應不少於5%的業主要求召開業主立案
法團大會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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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主要建議 

 

 〈1〉關於大型維修工程的決策程序 

 〈2〉收集和核實委任代表文書的規定 

 〈3〉成立法團 

 〈4〉公契經理人的委任和酬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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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

 

 業主大會表決 

 現時規定： 

- 法定人數 – 業主總人數10% 

- 通過決議所需票數 – 出席會議過半數票
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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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

 在討論過程中加強業主的參與 

  減少日後爭拗的機會 

 採納其中一項建議？ 

- 法定人數 – 業主總人數20%？ 
或 

- 通過決議所需票數 – 出席會議75%票數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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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

 

 如何界定大型維修工程？ 

 

 考慮因素： 

- 不應不合理地妨礙法團日常的採購(例如
清潔、保安) 

- 如何處理必要的維修工程(例如按照政府
命令進行的工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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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- 會議通知 

 

 現在規定：14天前 

 

 建議：提前至21天前 

 

 以顯眼文字載列“提示”： 

- 每名業主可能須承擔的開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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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- 招標過程 

 

 在《條例》就招標過程附加額外的規
定： 

- 在大廈顯眼處展示招標書 

- 讓業主查核招標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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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大型維修工程 – 由5%業主要求召
開大會 

 

 規定管委會主席須把業主提出的討論
事項列為議程的優先處理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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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1〉管委會主席一職出缺以致未能召
開業主大會 

 

 副主席召開業主大會 

 如沒有選出副主席 

- 管委會在指定時間內委任其中一名委員
召開業主大會 

 如管委會未能委任委員 

- 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可在他們當 中提名
一名代表召開業主大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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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2〉委任代表文書 - 收集 

 

 我們建議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收緊安排，
例如： 

 

- 在會議通知中清楚列明收集箱的確實位
置，以及開啓收集箱時間 

 

- 收集箱應雙重上鎖，由兩名鎖匙保管人
在他人見證下開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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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〈2〉委任代表文書 - 核實 
 

- 只接受委任代表文書的正本 

 

- 在會議舉行至少24小時前，在大廈顯眼
處展示送交了委任代表文書的單位的清
單，直至會議後七天為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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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〈3〉成立法團 

 

 成立法團的門檻 

- 考慮由總共擁有份數的30%降至 20% 

 考慮因素： 

- 利便業主成立法團 

- 法團成立後有足夠業主參與 

   法團事務 

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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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


 

 
 召集人在法團成立過程中擔當重要角
色 

 

 需具備誠信 

 加入召集人資格規定(參考現時適
 用於管委會委員的規定) 

 - 不是破產人士 

 - 過去五年沒有干犯判刑 超過三個月   

   的罪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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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


 

 〈4〉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 

 

 讓業主能較靈活地終止委任表現欠佳
的公契經理人，可考慮採用下列其中
一個方案： 

 

- 把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所需的總 共擁有
份數門檻由50%降至30%；或 

- 把公契經理人的委任期限於五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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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〈4〉終止委任公契經理人 

 

 為何需時五年？ 

- 成立法團或業主委員會或委出業主代表 

- 委任新物管公司的招標程序 

 同時適用於新和現有發展項目？只適
用於新發展項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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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〈4〉公契經理人的酬金 

 

 酬金上限現時由地政總署發出的《大
廈公契指引》規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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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 
建築物的住宅單位和車位總數 

 
酬金比率上限 

 
不超過20 

 
20% 

 
21至100 

 
15% 

 
101或以上 

 
10% 



 

 〈4〉公契經理人的酬金 

 

 建議： 

 

- 每年按指明的百分比降低公契經理人酬
金比率的上限 

 

- 為大型發展項目的公契經理人設定較低
的酬金比率上限，例如，就有超過500、
700和1 000個等住宅單位和車位的發展
項目，設立不同的上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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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- 在計算公契經理人酬金的公式中，不計
電費及水費等項目 

 

- 公契經理人須向業主提供詳細分項數字，
說明總部/母公司服務費如何由各發展項
目分攤 

 

 同時適用於新和現有發展項目？只適
用於新發展項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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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總結 

 

 物業擁有權     權利和義務  

 業主共同參與  完善的大廈管理 

 政府角色  

 提供與時並進的法律框架 

 適切的措施支援業主管理大廈(“顧
 問易”計劃、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
 務計劃、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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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總結 

 

 諮詢18區區議會 

 

 會見相關團體 

23 

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 

 總結 

 

 誠邀公眾人士在2015年2月2日或之前，
以書面發表意見。 

 

 我們會考慮諮詢期內所收到的意見，
然後草擬《條例》修訂草案。 

24 

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 



謝謝 
 

25 

《建築物管理條例》檢討公眾諮詢 

 


